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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五代的军吏与基层治理体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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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晚唐五代的基层治理形态，是理解唐宋社会转型与制度演进脉络的重要一环。 唐中后期，随着藩镇体制在

内地确立，原先的军事管理体制也被移植到基层治理中。 及至唐末五代，各地藩镇在城乡陆续创设了镇、厢、界、管等新型

基层区划与管理机构，它们大多脱胎于唐前期军队组织建制。 其任职者多为军吏，时人泛称之为“节级”“所由”。 军吏直接

统属于藩镇，从职衔上看，多拥有军将职级，或“散试官”等职衔，呈现出军将与胥吏的双重属性。 从社会层面看，军吏大多

出身本地富户、大姓，通过投身军府，他们获得了产业经营、家族发展的空间。 藩镇在构筑基层治理体系时，采取“因地制

宜”的策略，将固有社会势力吸纳进入使府，进而以此为媒介，将国家权力有效渗透到基层社会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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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之际是中国古代地方治理模式的重要转型期。 反映在宋代城乡基层管理体制上，表现为

既因袭了前代乡、里、村、坊等建制名号，又涌现出管、都、保、社、厢、界等新型区划与组织形态。 在

制度整合与调适中，宋代基层治理呈现出新旧因素“叠加”与“更替”并存的复杂图景。 上述历史进

程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已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①

但研究中仍存有一些薄弱环节，如在梳理相关制度的演进脉络时，通行思路是以唐前期律令制

下的乡里制度为起点，进而直接对照宋代出现的变化。 但新的制度不会凭空出世，其萌芽往往可追

溯至晚唐五代的藩镇体制。 虽然不少学者已关照到这一点，②但因典籍中缺乏对这一时期基层制度

的体系性纂述，很多环节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本文以人群与制度的互动为线索，聚焦藩镇体制

下的军职胥吏群体，进而对此时期基层治理的运作机制做一番勾稽，期能为理解相关历史问题提供

有益的思考。

一　 “节级”与“所由”：藩镇体制下的基层军吏

在唐前期“州县—乡里”体制下，里正、村正、坊正等里胥负责按比户口、征发赋役、维持治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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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相关学术史详参谭景玉：《宋代乡村组织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４—１４ 页。 近年包伟民围绕相关问题做过

不少新的探索，参《中国近古时期“里”制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新旧叠加：中国近古乡都制度的继承与演化》，
《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宋代乡村“管”制再释》，《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说“坊”———唐宋城市制度演变与地方

志书的“书写”》，《文史哲》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名实之间：关于宋代乡里单位文献记载辨析》，《唐宋历史评论》第 ８ 辑，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８—２３ 页等。
日野開三郎最早对晚唐五代藩镇体制下的基层治理、区划形态做过深入研究，参「唐代藩鎮の跋扈と鎮将」、『日野開三郎

東洋史学論集』第 １ 巻、三一書房、１９８０ 年、３６７—４９２ 頁；《五代镇将考》，收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 ５ 卷，中华书局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７２—１０４ 页；「城厢制の発展」、『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学論集』第 ２０ 巻、三一書房、１９９５ 年、４５—１０３ 頁；「五代の監徵軍

将について」、『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学論集』第 １２ 巻、三一書房、１９８９ 年、３９３—４０１ 頁。 周藤吉之在此基础上续有推进，参「五代節

度使の支配体制———特に宋代職役との関係に就いて」、『宋代経済史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６２ 年、５７３—６５４ 頁。 近年来鲁西

奇利用买地券中的史料，对晚唐五代的厢、保、都等基层区划的起源进行了新的研究，参《唐宋城市的“厢”》，《文史》２０１３ 年第 ３
辑；《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第 ３ 章《隋唐五代买地券丛考》，厦门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７６—２５９ 页等。



基层事务，①与录事、佐史、仓督、市令、白直、典狱等官衙胥吏，共同构成地方行政的末端环节。 在律

令官僚制中，这类地方胥吏大多属于杂任、杂职序列，②由州县长官直接从民户中选任，身份、管理体

制均与品官存在显著区别。 整体来看，唐前期律令体制下，地方胥吏的政治活动空间有限，员额、职
权等均受到州县政府严格控制。

唐后期的藩镇体制下，随着地方行政模式的转型，对各类胥吏进行了更为有效的整合。 这首先

体现为在既有框架外增设大批新型胥吏，其整体组织形态更趋庞大。③ 在这一过程中，地方胥吏的

面貌也发生了很大改观。 《唐语林校证》卷 １：
韩晋公镇浙西地，痛行捶挞，人皆股栗。 ……公控领十五部人不动摇，而遍惩里胥。 或有

诘者，云：“里胥闻擒贼不获，惧死而逃，哨聚其类，曰：‘我辈进退皆死，何如死中求生乎？’乃挠

村劫县，浸蔓滋多。 且里胥者，皆乡县豪吏，族系相依。 杖煞一番老而狡黠者，其后补署，悉用

年少，惜身保家，不敢为恶矣。 ……”其旨如此。 ……乃置浙东营吏，俾掌军籍，衣以紫服，皆乐

为之。 潜除酋豪，人不觉也。④

韩滉在唐德宗建中年间任浙江东西道节度使，其辖下州县“族系相依”的“乡县豪吏”，应即里正、佐
史等地方胥吏。 为了有效控制这类人群，韩滉采取的措施是将其编入军籍，“衣以紫服”，授予军将

职衔。 在唐后期，上述现象相当普遍，时人有言：“至德后，方事之殷，乡吏富家，咸俯拾青紫。”⑤所谓

“青紫”“紫服”，是胥吏凭“散试官”位阶获得的服色（详后），也是其军将身份的标识，但他们日常

负责的还是基层民政事务。⑥ 这类新型胥吏广泛分布于各级官僚机构中，学者称之为“吏化军职”或
“使府军职胥吏”，⑦本文则统称为“军吏”。

在晚唐五代基层治理中，军吏是一个相当活跃的群体。 但因身份猥杂、职掌琐细，史书中的正

面记叙并不多，又因史料语境有别，指称方式也是五花八门。 因此，这里首先想从制度层面对基层

军吏的面貌作一更为清晰的勾勒。
（一）“节级”“所由”的性质与渊源

学者在考察晚唐五代基层行政时，曾注意到一类被称为“节级”“所由”的群体频见于诏书、奏
议。⑧ 试举几例，《册府元龟》卷 ４９４《邦计部·山泽》：

宣宗大中元年闰三月，盐铁奏：……准贞元、元和年敕，如有奸人，损坏壕篱，及放火延烧，
收贼不获，本令合当殿罚，皆已有条制。 今见施行，但未该地界所繇，及无捉贼期。⑨

《五代会要》卷 ２０《县令下》：
（天福）八年三月十八日敕：……如是一乡收到三十或五十户以上，一村收到三户、五户以

上者，其本乡村节级等，与免本户二年诸杂差使科配。 ……如乡村妄创户，及坐家破逃亡者，
……其本府与乡村所由，各决脊杖八十。�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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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卷 ３３《职官·乡党》，中华书局 １９８８ 年整理本，第 ９２４ 页。 另参张国刚：《唐代乡村基层组织及其演变》，《北京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
赵璐璐：《唐代县级政务运行机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３０—５８ 页。
李锦绣：《唐后期的官制：行政模式与行政手段的变革》，黄正建主编《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９１—９５ 页。
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卷 １《政事上》，中华书局 ２００８ 年整理本，第 ６２ 页。
《全唐文》卷 ３９４《说文字源序》，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年影印本，第 ４００８ 页。
参宫崎市定 「宋代州県制度の由来とその特色—特に衙前の変遷について—」、『宮崎市定全集』第 １０ 巻、岩波書店、１９９２

年、２１６—２４５ 頁。
见陈志坚：《唐代州郡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１１５—１２４ 页；李锦绣：《唐后期的官制：行政模式与行政手

段的变革》，黄正建主编《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第 ９１—９４ 页。
宮川尚志「唐五代の村落生活」、『岡山大学法文学部学術紀要』５、１９５６ 年；舩越泰次「五代節度使体制下に於ける末端支

配の考察—所由·節級考—」、『唐代兩稅法研究』、汲古書院、１９９６ 年、３７３—３９８ 頁。
《册府元龟（校订本）》卷 ４９４，凤凰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整理本，第 ５６０３ 页。
《五代会要》卷 ２０，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标点本，第 ３２０ 页。



《五代会要》卷 １２《杂录》：
州城之内，村落之中，或有多慕邪宗、妄称圣教，或僧尼不辨，或男女混居，合党连群。 ……

此后委所在州、府、县、镇及地界所由、巡司节级，严加惩刺，有此色人，便仰收捉勘寻。①

从上引文不难看出，在乡村中负责检括逃户、追捕盗贼等事务的吏职，主要是“所由”与“节级”。 关

于“节级”，舩越泰次根据《韦君靖碑》题名中“应管诸镇寨节级”“当州军府官节级”等表述，指出是

对兵马使、押衙等军将职级的泛称，②将其理解为带军职的胥吏当无疑义。
至于“所由”，指涉对象则较为复杂。 从原始语意来说，“所由”即“所主者”，犹言“相关部门”

“负责某事之职能部门”，及至晚唐五代，“所由”又常用来指称负责具体事务的胥吏，对此学者已有

专门考证。③ 值得注意的是，“所由”一词也带有军事色彩，如有称“将校所由”者，④有称“虞候所由”
者。⑤ 因此，“巡检非违、追捕盗贼”的“所由”也可归入军将行列。 这类带有军事色彩的“所由”，应
起源于唐前期的行军系统与边疆藩镇。 《武经总要·前集》卷 ２《教步兵》：“凡士卒动静皆号信旗，
吹角一会，点青旗，兵马使、都虞候集。 ……点赤旗，十将、副将同集。 点皂旗，小所由悉集。”⑥又同

书卷 ５《军行次第》：“凡军所过，先报所在……虞候并游弈将与地界所由先二十里。”⑦以上史料反映

的都是唐前期的军队组织形态。 可以看到，“地界所由”“小所由”是对兵马使、虞候以下的低级军

将的泛称。 另外，近年新疆出土的两件军镇文书，经学者缀合、定名为《唐大历十年（７７５）四月兵曹

典成公晖牒》：
１ 兵曹

２ 当界诸贼路堡铺等

３ 牒奉处分：访闻焉耆贼军未解，吐蕃寄情，虑
４ 有曜兵，密来此界劫掠。 事须散牒所由，切加提

５ 撕，以备不虞。 谨以牒陈，谨牒。
（后略）⑧

以上是于阗军兵曹典转发给堡、铺等基层军事单位的文书，反映了边疆藩镇的军事指挥机制，其中

屯驻堡、铺的下级军将也被统称为“所由”。 总之，以“所由”指称军将是由来已久的，应渊源于唐前

期的边军系统。
以军吏负责征纳赋税，同样在边疆藩镇中可见端倪。 学者研究发现，安西四镇中的于阗地区出

土文书中，有一类常驻乡村、负责赋役征发的吏卒，其职务名目有专征官、征债官、征钱官、行官、知
事等，他们统属于于阗镇守军及辖下镇戍系统。⑨ 在很多场合，他们也被泛称为“所由”。 中国人民

大学藏 ＧＸＷ０１７３ 号文书《某年十一月一日守捉使帖为催征新税牛料事》：
１ 守捉使 帖杰谢押官薛驯

２ 今年新税牛料青麦壹佰捌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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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记》“所由”条，辽宁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５３９—５４０ 页；蒋礼鸿主编《敦煌文献语言词典》“所由”条，杭州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

版，第 ３０６ 页。
《唐会要》卷 ６８《刺史上》，中华书局 １９５５ 年版，第 １２０４ 页。
《太平广记》卷 １２２“乐生”条引《逸史》，中华书局 １９６１ 年标点本，第 ８６４ 页。 另参《全唐文》卷 ６３４《与本使李中丞论陆巡

官状》，其中称“地界虞候”为“所由”（第 ６４０４ 页）。
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 ２，《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６ 年影印本，第 ７２６ 册，第 ２５４ 页。
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 ５《军行次第》，《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７２６ 册，第 ２９２ 页。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 ＧＸＷ０１７１ 号、ＧＸＷ０１２６ 号文书，录文据荣新江：《新见唐代于阗地方军镇的官文书》，邓小南主编

《祝总斌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中华书局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３６６—３７８ 页。
参丁俊：《有关和田出土的几件粮帐文书》，《西域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于阗镇守军征税系统初探》，《西域研究》２０１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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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右件料，前后八度帖所由催促送纳，
４ 至今升合不纳。 所由宽慢纵放于

５ 今。 帖至，仰限十日送纳须足。 如违，所
６ 由追赴守捉科罚。 十一月一日帖。
（后缺）①

这件文书是于阗军（坎城）守捉使下发给杰谢镇的帖文。 其中提到，守捉使曾“八度帖所由”，责成

其征纳“新税牛料”，但迄今未能送纳，因此改帖杰谢镇押官，令督办其事，并定立程限，称“如违，所
由追赴守捉科罚”。 由此可见，这类“所由”应该直属守捉（或军镇），被派驻在乡村，负责征发赋税。
类似性质的文书，在西北出土文书中不止一件，可见这一做法在西北边军中相当普遍，在安史之乱

前可能已开始施行。②

唐中后期，随着藩镇体制在内地的确立，原先的军事管理体制也被移植到地方行政中，以判官、
兵马使等为代表的使府文武僚佐系统，在职能上部分取代了州县官僚体制。 而在基层环节，将带军

职的胥吏称为“所由”“节级”，同样应置于这一脉络下理解———这是军事化管理体制向基层渗透、
扩张的表征。

及至五代诸政权，因战事频仍，不难想见，基层治理军事化的倾向只会更形突出。 日野开三郎

注意到此期的“监征军将”，③他们由藩镇委派，越过州县，直接在乡村征收赋税，正是所由、节级的代

表。 另外，所由、节级的数量也在不断攀升，如后唐长兴年间，青州节度使王晏球奏：“臣所部州县，
点检到见役节级、所由等四千五百余人，今留合充役者二千八百人，余并放归农讫。”④人数之巨，可
见一斑。

所由、节级的活动事迹在笔记小说中也有生动呈现，试举一例。 《续玄怪录》卷 ４“木工蔡荣”
条：

中牟县三异乡木工蔡荣者，自幼信神祇。 每食必分置于地，潜祝土地。 ……元和二年春，
卧疾六七日，方暮，有武吏走来，谓母曰：“蔡荣衣服器物速藏之，勿使人见……有人来问，必绐

之曰出矣……”言讫……有将军乘马，从十余人，执弓矢，直入堂中……将军连呼地界，教藏者

出曰：“诺。”责曰：“蔡荣出行，岂不知处？”对曰：“怒而去，不告所由。”将军曰：“王后殿倾，须此

巧匠，期限向尽，何人堪替？”对曰：“梁城乡叶干者，巧于蔡荣，计其年限，正当追役。”……有

顷，教藏者亦复来，曰：“某地界所由也，以蔡荣每食必相召，故报恩耳。”⑤

这则故事虽然荒诞不经，但其中冥司征发徭役，修筑宫殿的情节，显然是现实社会情境的投射。 文

中说得很明确，这名“地界所由”的身份是“武吏”，他常驻乡村，监视着民众的日常活动。 而那名

“从十余人，执弓矢”的将军，在现实世界中，则对应着地界所由的上级军将。 在发现民户逃亡后，上
级军将诘问本乡地界所由，而他因感念蔡荣平日恩惠（贿赂），助其规避徭役。 以上或许便是这则志

怪故事的历史本相，类似情形在现实社会应该经常发生。
（二）敦煌石窟题记所见基层军吏的类型与职衔

以上是对晚唐五代基层军吏群体的一项概观。 这些军吏有哪些具体类型？ 又带有哪些职衔

呢？ 对此，晚唐五代敦煌石窟供养人题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地域样本。 为便讨论，今按石窟编号迻

录如下：
莫高窟第 ９８ 窟北壁：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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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图版、录文见庆昭蓉、荣新江：《唐代碛西“税粮”制度钩沉》，《西域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详参庆昭蓉、荣新江：《唐代碛西“税粮”制度钩沉》；梁振涛：《唐代安西四镇的军镇体制与社会控制》，《中华文史论丛》，

待刊。 承蒙作者惠示未刊稿，特此致谢。
日野開三郎：《五代の監徵軍将について》、『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学論集』第 １２ 巻、３９３—４０１ 頁。。
《册府元龟（校订本）》卷 ６８９《牧守部·革弊》，第 ７９４１ 页。
李复言：《续玄怪录》卷 ４，中华书局 ２００６ 年整理本，第 １９１—１９２ 页。



（１）节度押衙知南界平水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王寿延供养

（２）节度押衙知沙池乡官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王富延供养

（３）节度押衙知慈惠乡官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王弘正

（４）节度押衙知六街务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索再盛

同窟西壁：
（５） 节度押衙知赤心乡官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进供养

（６） 节度押衙知四界道水渠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阴弘正供养

（７）节度押衙知北界平水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目员子供养

莫高窟第 ４２７ 窟南壁：
（８）故兄节度押衙知平康乡务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王……

第 ４３１ 窟北壁：
（９）故节度押衙知街院□事张□□一心供养①

安西榆林窟第 ２４ 窟东壁：
（１０）□子衙前正兵马使兼本镇乡官张……

第 ２６ 窟东壁：
（１１）……兵马使知□□乡官赵黑子一心供养②

晚唐五代归义军治下的河西，与同期中原地区的治理模式不尽相同，但又有诸多时代共性，比如基

层治理中军吏群体的活跃。 以上诸人都是带押衙、兵马使等职衔的基层军吏，大体可区分为三类：
１． 第 ２、３、５、８、１０、１１ 例可归为一类，实际差遣分别为“知沙（洪）池乡官”“知慈惠乡官”“知赤

心乡”“知平康乡务”“兼本镇乡官”等，其中出现的四个乡名均见于出土文书，可确定为晚唐沙州敦

煌县下的区划。 唐代县以下政务运作中，乡一级并不常设乡长等吏员，一般由里正负责具体事务。③

晚唐五代归义军治下的乡里体制与中原地区不尽相同，但将“节度押衙知某乡官（务）”理解为县以

下乡级政务的负责人应无疑义，其职能约当唐前期的乡长、里正等，相应的机构为“乡司”。④ 在征税

文书中，他们也属于“所由”的范畴，⑤例由节度使府直接选补。⑥

２． 第 ４、９ 两例可归为一类，具体职掌为“知六街”“知街院”，应该负责城中街衢、里坊的治安，
类似唐前期的坊正。 但他们也拥有押衙等军职，应该跟乡官类似，都直属使府。 这与后述“街判司”
“厢虞候”的职能是相似的。

３． 第 １、６、７ 例中的“南界平水”“北界平水”“四界道水渠”，则是负责沟洫灌溉设施管理与维护

的吏职，所带军将职级都是节度押衙。 “平水”在唐前期敦煌地区是一种色役名目，如 Ｐ． ３０１８《唐天

宝敦煌县差科簿》中有寿昌（乡）平水平怀逸、王弘策二人，身份分别为上骑都尉与飞骑尉。⑦ 从色

役到吏职，从勋官到押衙，反映的是基层治理体系的转型，以及乡村胥吏政治面貌的嬗变。
除了押衙、兵马使等军将职级，上述诸人结衔中还有一点非常引人注目，即 １—８ 例中“银青光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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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第 １—９ 条分见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３５、４４、４５、１５７、１６６ 页。
第 １０、１１ 条分见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４８３、４９０ 页。
参孔祥星：《唐代里正———吐鲁番、敦煌出土文书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 １ 期，文物出版社 １９７９ 年版，第 ４８—６１

页；张国刚：《唐代乡村基层组织及其演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
参陈国灿：《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敦煌研究》１９８９ 年第 ３ 期。 按，上引题记中“沙池乡”当为“洪池乡”之误。
例证见国图藏 ＢＤ１１１８１ 号《天福七年十一月典张环牒》，录文见郝春文：《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未刊敦煌文献研读札记》，《敦

煌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 此处“所由”的指涉对象，参赤木崇敏「帰義軍時代敦煌オアシスの税草徴発と文書行政」、『待兼山論叢

·史学篇』４１、２００７ 年。
冯培红曾引用过一件题为《某甲补充节度押衙兼龙勒乡务上大王谢恩状》的出土文书，可证带军将衔的乡官确由使府直接

选任。 参《归义军官吏的选任与迁转：唐五代藩镇选官制度之个案》，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２０１１ 年，第 ８９—９１ 页。
录文及相关考释见王永兴：《唐天宝敦煌差科簿研究———兼论唐代色役制和其它问题》，《陈门问学丛稿》，江西人民出版

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７２、７４、７８、７９ 页。



禄大夫 ＋检校京官 ＋兼宪衔”这种组合。① 《容斋续笔》卷 ５“银青阶”条：
唐自肃、代以后，赏人以官爵，久而浸滥，下至州郡胥吏、军班校伍，一命便带银青光禄大夫

阶。 ……予八世从祖师畅，畅子汉卿，卿子膺图，在南唐时，皆得银青阶，至检校尚书、祭酒。 然

乐平县帖之，全称姓名，其差徭正与里长等。②

据此可知，“银青光禄大夫 ＋检校京官”是晚唐五代胥吏、军将常见的职衔，也是其身份的标识，这在

中唐以降军将的碑志结衔中也多见其例。 前文提到，军职胥吏多衣“青紫”“紫服”，正是依靠这套

职衔所获得的服色。 进言之，笔者认为，这类职衔属于唐后期“散试官”的一种类型。 据研究，散试

官虽带散官、职事官的虚衔，但充任者多为胥吏、军将，没有相应的职权、俸禄与待遇，社会身份上更

与流内品官存在天壤之别。③ 上举题名诸人实际身份都是带军将职衔的乡村胥吏，正与之相符。
总之，晚唐五代基层治理中的“节级”“所由”，是对负责赋税征收与追捕盗贼的各级、各类军吏

的泛称。 他们直属使府或州府，普遍带有军将职级、散试官衔等，负责的多是基层管理事务，身份上

呈现出军将与胥吏的双重属性。 随着藩镇体制的终结，及至宋代，这类军吏逐渐蜕变为州县衙前职

役，相关职掌也成为一种徭役。④

二　 镇、厢、界、管：新型治理单位的出现

随着治理机制与人员的军事化，晚唐五代城、乡涌现出一系列新型治理单位。 这其中最引人瞩

目的，是作为藩镇派驻机构的“镇”，其长官称镇将、镇使、镇遏使等，例以兵马使、押衙等军将充任其

职。 镇源自唐前期的边疆镇戍，在中唐以降的藩镇体制下，演变为派驻辖区内州县的常设机构，负
责军事防御、追捕盗贼，同时也兼理诉讼、赋税等民政事务，由此逐渐侵夺了原属州县的职权。 及至

宋代，镇将的职权受到严格限制，一部分军镇升格为县，其余则逐渐演变为商业性市镇。 对上述历

程，学界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不拟赘述。⑤

镇的层级约当于县，在其他层级，还有若干新型区划与管理单位。 城市管理中，如五代成都华

阳县有所谓“街判司”，⑥负责审案断狱等司法事务，应该属于军事系统。 此外，晚唐部分治所城市中

还出现了“厢”一级区划，并为后来宋代所继承。 据研究，“厢”原为指涉方位的名词，而作为城市区

划的厢，则直接起源于北朝、隋唐军队系统的左、右厢等建制。⑦ 也因此，从诞生之日起，厢的管理体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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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冯培红对归义军僚佐中类似职衔组合也有过排比与分析，参见《归义军官吏的选任与迁转：唐五代藩镇选官制度之个案》，
第 ５０—６７ 页。

洪迈：《容斋随笔·容斋续笔》卷 ５，中华书局 ２００５ 年标点本，第 ２７５—２７６ 页。
散试官的问题，最早由李锦绣提出（《唐代“散试官”考》，《唐代制度史略论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１９８—

２０８ 页），此后学界续有探讨，但颇有分歧。 这主要集中在“散”与“试”的各自职衔形式为何，相关讨论参陈志坚：《唐代州郡制度研

究》，第 ９７—１０４ 页；陈翔：《陈翔唐史研究文存》，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第 ７９—８１ 页注释 ２２。 本文对散试官的理解主要

根据陈志坚、陈翔之说，即“散官 ＋ 兼 ／ 试 ／ 检校职事官”。 当然，碑志中对散试官结衔的书写，往往有所减省，判定是否为散试官，更
应关注其实际政治社会身份。

参周藤吉之：「五代節度使の支配体制———特に宋代職役との関係に就いて」、「宋代州県職役と胥吏の発展」、『宋代経済

史研究』、５７３—８１６ 頁；唐刚卯：《衙前考论》，《宋史论集》，中州书画社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１２４—１４４ 页。
日野開三郎「唐代藩鎮の跋扈と鎮将」、『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学論集』第 １ 巻、３６７—４９２ 頁；《五代镇将考》，《日本学者研究

中国史论著选译》第 ５ 卷，第 ７２—１０４ 页；『「続」唐代邸店の研究』、私家自印、１９７０ 年、３３６—３８８ 頁。 周藤吉之「五代節度使の支配

体制———特に宋代職役との関係に就いて」、『宋代経済史研究』、５７３—６５４ 頁。
《太平广记》卷 １２４“郝溥”条引《儆诫录》，第 ８８０ 页。
参日野開三郎「城厢制の発展」、『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学論集』第 ２０ 巻、４５—１０３ 頁；鲁西奇：《唐宋城市的“厢”》，《文史》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辑。



制便带有明显的军事色彩。 其管理者一般为厢虞候，①又作“厢吏”，②其下又有“厢子巡”③等吏员，
他们应统属于使府的都虞候，都属于军吏（节级、所由）的范畴。

与镇、厢密切相关的是“界”。 学者一般认为“界”是北宋新出现的基层区划，层级在厢之下。④

其实仔细检视史料，这种区划名号起码可以追溯至五代。 《北梦琐言》卷 ３“陈会螳螂赋”条：
蜀之士子莫不酤酒，慕相如涤器之风也。 陈会郎中家以当垆为业，为不扫街，官吏殴之。

……大和元年及第，李相固言览报状，处分厢、界，收下酒旆，阖其户，家人犹拒之。⑤

以上所记虽是晚唐之事，但考虑到《北梦琐言》成书于五代后期，相关情形应理解为五代的基层制

度，其中将“界”与厢并举。 又，后周显德元年（９５４）敕：“化理之本，孝弟为先……今后或有不仁义

之人……不计官、军人、百姓之家，宜令御史台及本军大使所在州、县、厢、界弹察。”⑥也将“界”与

州、县、厢并举。 可见，五代时期“界”已经成为一种基层治理单位。 在晚唐，作为治理单位的“界”
也已见雏形，如有一类基层吏职被称为“界吏”，⑦有时也称“地界所由”。 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
载，开成五年（８４０）二月二日，日僧圆仁进入登州城后，“城南地界所由乔汶来请行由，仍书行历与

之如左”。⑧ 这里“地界所由”应即“界吏”，他负责盘查过往行客等事务，应属于城厢系统。
以上是城中的“界”。 除此之外，还想附带讨论一种设于城外、与藩镇游弈系统相关的“界”。

据咸通二年（８６１）《王楚中买地券》、咸通四年（８６３） 《塔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王楚中、王剬先后任

“漳州押衙兼南界游弈将”；⑨中和年间，康通信任河西节度押衙、“凉州西界游弈防采营田都知兵马

使”；�I0乾宁二年（８９５）《韦君靖碑》题名有“节度先锋兵马使充昌元县界游弈义勇使”。�I1 游弈将

（使）以州县边界地带为辖区，身份都是军将，自然属于节级、所由。 这类游弈军将源自唐前期的边

军镇戍系统，《通典》卷 １５２《兵·守距法》：“游弈，于军中选骁果、谙山川泉井者充，常与烽、铺、土河

计会交牌，日夕逻候，于亭障之外，捉生问事。”�I2又，《武经总要·前集》：“凡军所过，先报所在……
虞候并游奕将与地界所由先二十里。”可知在唐前期军队建制中，游弈是一个兵种，负责巡逻、侦查

等事务，与衙前系统的虞候职能相近。 另外，据学者研究，其上有都游弈使、游弈使、游弈副使、游弈

都巡官等，管理机构为游弈所、都游弈所等。�I3

中唐以降，游弈系统既是一种军事建制，也被引入基层治理。 这体现为，藩镇在辖下州县派驻

游弈将。 除前揭几条例证外，据大历十三年（７７８）《佛顶尊胜陀罗尼石幢赞》后列兴、凤两州都团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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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例证见《太平广记》卷 １２４“樊光”条引《报应录》，第 ８７４ 页；《新唐书》卷 ２２４ 下《高骈传》，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年整理本，
第 ６３９３ 页。

相关例证见《北梦琐言》卷 ９“柳鹏举诱五弦妓”条，中华书局 ２００２ 年整理本，第 １９１ 页；《太平广记》卷 ３５２ 李矩条引《北梦

琐言》，第 ２７８９ 页。
《旧唐书》卷 １８ 下《宣宗本纪》“大中二年二月”条，第 ６１９ 页。 鲁西奇《唐宋城市的“厢”》一文对厢虞候、子巡做过讨论，

请参看。 但文中将“子巡”理解为“巡官”则不确，按巡官与判官、推官等皆属于使府文职僚佐，而子巡则是军将，应即前引《五代会

要》中提到的“街坊巡司”“地界所由巡司节级”等。 另外，子巡也不限于城厢中，详见本文第三节。
鲁西奇：《买地券所见宋元时期的城乡区划与组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来亚文、钟翀：《宋代湖州城的

“界”与“坊”》，《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北梦琐言》卷 ３，第 ６２ 页。 按，引文划线处标点有所调整。
《册府元龟（校订本）》卷 ６６《帝王部·发号令》，第 ７０５ 页。
相关例证见李复言：《续玄怪录》卷 ３“房杜二相公”条、卷 ４“梁革”条，第 １７９、１９４ 页。
小野勝年『入唐求法巡礼行記の研究』巻 ２、法藏館、１９８９ 年、２４８ 頁。
分见鲁西奇：《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第 ２０２ 页；《闽中金石志》卷 ２《咸通塔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石刻史料新编》，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１９８２ 年影印本，第 １ 辑第 １７ 册，第 １２６７２ 页。 按，王楚中卒于咸通二年，其后不久王剬继任，疑系子承父职。
《康通信邈真赞》，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１１４ 页。
《金石续编》卷 １２《韦君靖建永昌寨记》，《石刻史料新编》，第 １ 辑第 ５ 册，第 ３２５０ 页。
《通典》卷 １５２《兵·守距法》，第 ３９０１—３９０２ 页。
冯培红：《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武职军将研究》，郑培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１６２—１６４ 页；程喜霖：《烽铺考论》，程喜霖、陈习刚主编《吐鲁番唐代军事文书研究·研究篇》，新疆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２９９—３０３ 页。



使僚佐题名，有都游弈将、河 池 都游 弈 将 、唐□游弈将、□□游弈将、梁 泉 游弈将、两当游弈将

等。① 其中河池、梁泉、两当均为凤州属县，其境内置有游弈将，这与镇将的配置形态如出一辙。 另

外，诸县游弈将之上又有使府都游弈将，这与厢虞候统属于使府都虞候，应基于同样的组织原理。
总之，游弈辖界与厢、镇在组织、分布形态上颇有相似之处。 不过，游弈将辖“界”多分布于道、州、县
等政区的交界地带，属于国家控御力相对薄弱的隙地，这与设于城市之中的“界”存在明显差异。 两

种“界”是否存在递承关系？ 游弈将辖“界”是否为稳定的区划单位？ 这些都还不易断言。
“管”也是北宋初年正式设置的一种基层区划。 据史料记载，开宝七年（９７４）“废乡分为管，置

户长主纳赋，耆长主词讼”。② 但包伟民已注意到“管”制在唐五代的萌芽，并举出润州与河南府寿

安县的两条例证。③ 这里还可以再做一些补充，如唐《卢嘏妻郑彬墓志》载志主会昌六年（８４６）卒于

郑州荥阳县“丰邑乡刘贺管”；④《李杼妻卢氏墓志》载志主广明二年（８８１）葬于“郑州原武县德政乡

长城管”；⑤《崔凝墓志》载志主乾宁三年（８９６）葬于“河南府偃师县亳邑乡土娄管姜村”；⑥《罗亮墓

志》载志主乾宁四年（８９７）葬于易州“城南约三里易县界燕城乡东陈管”。⑦ 从地域来看，“管”在各

地州县中均有设置，可见已在相当程度上推广。 从层级来看，作为一级区划，“管”大多居于乡之下、
村之上，可能由自然村整合、归并而成，如上述偃师县土娄管，文献所见该地原有土娄村，⑧置管后至

少应辖土娄、姜二村。
囿于史料，唐代管的具体形态还不甚清晰，但准以镇、厢、界的军事化特征，管也应存在类似情

形。 这是有迹可循的。 宋代作为管内“主词讼、盗贼”的耆长，在五代时期便已设置。 灭蜀后不久，
宋太祖曾下诏：

告谕蜀邑令尉，禁耆长、节级不得因征科及巡警烦扰里民，规求财物；其镇将亦不得以巡察

盐曲为名，辄扰民户。⑨

诏书将后蜀境内的耆长与节级、镇将并举，指责其以征科、巡察为名，滋扰民户。 可见耆长的性质、
职权与之类似，都属于军吏。�I0 据此推测，晚唐的“管”很可能也是一种军事化管理机制。�I1

综上所考，晚唐五代的藩镇体制下，普遍以军吏负责追捕盗贼、刑讯诉讼、赋役征发等事务，部
分取代了里正、村正、坊正的职能。 与之相应，晚唐五代在城乡陆续设置了镇、厢、界、管等基层区划

与治理单位。�I2 相比唐前期规整划一、层级分明的的乡里制度，上述治理单位虽都统属于使府，但彼

此间并没有清晰的科层关系，具体配置情况可能也存在地域差异，呈现出明显的过渡色彩。 然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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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萃编》卷 ６６，《石刻史料新编》，第 １ 辑第 ２ 册，第 １１２６—１１２７ 页。 □中阙字，系笔者据两《唐书·地理志》凤州条所

补。
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引《两朝国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标点本，第 ４３２１ 页。
包伟民：《宋代乡村“管”制再释》，《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其中润州的事例，系据大历五年（７７０） 《润州福兴寺碑》

题名，因文字残损严重，其中的“西□村管”性质为何还不易确定。 从本文所举例证来看，“管”集中出现于晚唐，大历年间的碑刻不

太可能出现类似区划名称。
《唐故登仕郎守舒州怀宁县主簿卢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志文》，《全唐文补遗》第 ８ 辑，三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１７６ 页。
《唐故陇西李公范阳卢氏夫人墓志》，《全唐文补遗》第 ８ 辑，第 ２２９ 页。
《唐故博陵崔府君墓志铭》，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１１６０ 页。
《大唐易州上谷郡故罗府君墓志铭并序》，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 １１６３ 页。
《唐孝子故庐州参军李府君墓志》，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 ９５９ 页；《唐故夏州馆驿巡官本郡仓曹渤海

李君墓志》，《全唐文补遗》第 ８ 辑，第 １８８ 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７“宋太祖乾德四年十月”条，中华书局 ２００４ 年标点本，第 １８０ 页。 参谭景玉：《宋代乡村组织研究》，

第 ８３—８４ 页。
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７“乾德四年四月”条：“伪蜀时……又有乡将、都将等，互扰闾里，（权知梓州郭）廷谓至，悉除之。”

（第 １６９ 页）这与同年十月诏书申禁的内容彼此呼应，皆系对后蜀基层弊政的厘革，其中提及的乡将、都将，可能正对应耆长、节级。
除此之外，就买地券等资料所见，宋代保（团）、都、社等基层区划名号，在晚唐五代也已悉数出现，这些建制都与基层治理

军事化倾向有关。 参鲁西奇：《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第 ２５４—２５９ 页。
需要指出的是，晚唐五代时期，乡、里编制以及里正、村正、坊正等基层吏职并未停废。 他们与直属军府的军吏是怎样的关

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文第三部分提供了一些案例，可供参考。



国家资源汲取的角度来看，作为管理者的军吏直属于使府，相关指令、信息的上传下达可以绕开县

甚至州级政府，因此这一垂直的军事化治理体系又是空前高效的。

三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见晚唐基层治理形态

基层军吏的活动事迹散见于各类文献，但大多是碎片化的记叙，据此很难窥见基层政务运作的

具体样态。 日僧圆仁入唐巡礼途中的亲身见闻，则从微观层面提供了晚唐军吏及基层事务运作的

珍贵史料。① 现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下简称《行记》）一书所载相关史料按地域条列如下，并
试作分析。

（一）扬州

圆仁一行于开成三年（８３８）七月抵达唐朝境内，登陆后第一站是淮南节度使治下的扬州海陵

县。 《行记》开成三年七月条：
二日……未时，到扬州海陵县白潮镇桑田乡东梁丰村。 ……留学僧等，到守捉军中季赏宅

停宿。 （后略）
三日……午时，仅到海陵县白潮镇管内守捉军中村。 （后略）
九日，巳时，海陵镇大使刘勉来慰问使等……相从官健、亲事八人，其刘勉着紫朝服，当村

押官亦同着紫衣。 （后略）
廿日，卯毕，到赤岸村。 问土人，答云：“从此间行百廿［里］，有如皋镇。”……申时，镇大使

刘勉驾马来泊舫之处。②

据圆仁所记，海陵县境内有白潮、海陵、如皋等镇，它们统属于淮南节度使。 所谓“镇大使”，实即镇

遏使，又称镇将，已见前述。 值得注意的是镇以下村的管理体制。 《行记》七月二日条记东梁丰村有

“守捉军中季赏宅”，三日条记停驻“白潮镇管内守捉军中村”。 按，唐人所谓“守捉”，有狭义、广义

之别。 《新唐书·兵志》：“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此其狭义，属唐前期

镇戍建制之一。 广义而言，“守捉”即镇守、捕捉之意，并非特定建制。 吐鲁番出土军事文书所见有

“守捉官”“守捉健儿”等称谓，其所属建制非一，安史之乱后，内地又有防御守捉使、团练守捉使等

军事使职，其中的“守捉”，都是镇守、捕捉之意。③ 《行记》此处“守捉”居于镇之下，且与“军中”连
用，④应取其广义，即“驻守于此的军人”。 由此我们看到，军镇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是以自然村为单

位而展开的。
这些“守捉军中”的长官，应即《行记》九日条提到的“当村押官”，他位列镇将之下。 按押官，又

称押队官，在唐前期的边防体制下，“凡诸军镇，每五百人置押官一人”；⑤行军编制中，“每军，大将

一人……每队五十人，押官一人”，⑥可见押官是一种军职。 晚唐镇遏使、镇将下，押官同样是一种常

设职务，如据咸通十三年（８７２）《高壁镇通济桥碑》题名，汾州灵石县境内高壁镇有押官、权押官等

多人。⑦ 从《行记》的记载来看，村押官是一种常驻乡村的基层军吏，《续玄怪录》“杠蔡荣”条中提到

的“地界所由”，从层级来看，大约就相当于一个村押官，而“从十余人，执弓矢”的将军，可能便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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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清连、林枫珏曾先后利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史料讨论过相关问题，参黄清连：《圆仁与唐代巡检》，《“中研院”历
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６８ 本第 ４ 分，１９９７ 年；林枫珏：《论圆仁笔下的中唐基层行政组织》，《早期中国史研究》第 ３ 卷第 １ 期，２０１１
年。 但其中对基层军吏性质的认识似不尽妥当。

小野勝年『入唐求法巡礼行記の研究』巻 １、１０７—１０８、１１９、１２１、１３５ 頁。
参程喜霖：《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镇戍守捉》，程喜霖、陈习刚主编《吐鲁番唐代军事文书研究·研究篇》，第 ２５０—２５１ 页。
“军中”即军人、兵卒之意，“中”是对同类身份人群的复数称谓。 参小野勝年『入唐求法巡礼行記の研究』巻 １、１１６ 頁。
《唐六典》卷 ５“兵部郎中”条，中华书局 １９９２ 年整理本，第 １５９ 页。
《通典》卷 １４８《兵·今制》，第 ３７９４ 页。
《山右石刻丛编》卷 ９《高壁镇通济桥碑》，《石刻史料新编》，第 １ 辑第 ２０ 册，第 １５１２５ 页。 或以为押官即押司录事、勾押

官，不确，后两者为负责文书勾检工作的胥吏，性质有别。



着此处的镇将。 这类镇将下的村押官、守捉军中，构成了乡村节级、所由的最低层级。
《行记》开成三年十一月条：

七日，开元寺僧贞顺私以破釜卖与商人，现有十斤，其商人得铁出去，于寺门里逢巡检人，
被勘捉归来。 巡检五人来云：“近者相公（淮南节度使李德裕）断铁，不令卖买，何辄卖与？”贞

顺答云：“未知有断，卖与。”即勾当并贞顺具状，请处分，官中免却。①

以上是圆仁在扬州城内的见闻。 其中的“巡检人”，应即《旧唐书》所记同期扬州厢虞候辖下子巡。②

据此条可知，虞候系统的子巡，除负责治安、刑讯等，还负责纠察城内违禁物交易。 五代时期有“街
坊巡司”“巡司节级”等，应是由晚唐厢虞候下的巡检人、子巡发展而来。 《行记》中还记录了日本使

团滞留扬州期间发生的几次类似事件，③其中提到的“所由”，也应指厢虞候下的巡检人、子巡。
（二）海州

海州是晚唐泰宁节度使辖下支州。 《行记》开成四年四月条：
五日……申时，到宿城村新罗人宅，暂憩息。 ……爰村老王良书云：“……只今此村有州

牒，兼押衙使下有三四人在此探候，更恐见和尚禁捉入州云云。”思虑之会，海州四县都游［奕］
将下子巡军中张亮、张茂等三人，带弓箭来，问从何处来。 ……爰军中等的然事由，将僧等往村

长王良家，任军中请，具录留却之由与押衙。 ……爰子巡军中等更加别状，遣报押衙都游弈所。
七日卯时，子巡军中张亮等二人……将僧等去。 ……行廿里，到心净寺，是即尼寺。 押衙

在此……押衙官位姓名：海州押衙兼左二将、十将、四县都游弈使、勾当蕃客、朝议郎、试左金吾

卫张实。④

圆仁一行原拟投宿海州宿城村的新罗人家中，但遭到“子巡军中”张亮、张茂等人的盘查。 据村长所

言，这三人都是押衙所辖军将，他们常驻村中，负责监视当地居民，盘查过往行客（“探候”）。 所谓

押衙，据后文即张实，其结衔为“海州押衙兼左二将、十将、四县都游弈使、勾当蕃客、朝议郎、试左金

吾卫”，治所为“都游弈所”。 这一结衔中，“海州押衙、左二将、十将”是其所带军将职级，而“朝议

郎、试左金吾卫”则是散试官衔，实际差遣为“四县都游弈使、勾当蕃客”。 “四县都游弈使”相比前

文提到的漳州南界游弈将等，管辖地域似乎更广，但军将职级相似。 “勾当蕃客”这一差遣，则是因

海州境内有不少新罗移民的缘故，属于地方性特殊事务。 要之，海州四县都游弈使张实也属于节

级、所由，但地位明显高于前述村押官等，应与直属使府的虞候、镇将相近。 从姓氏来看，张实与其

麾下子巡军中张亮、张茂等人似乎是同族，应属于当地有力人户。
（三）登州

登州是圆仁在唐期间除都城长安外滞留最久的地区，关于登州城中地界所由的情况，前文已有

涉及。 除此之外，圆仁先后两次寄居在文登县青宁乡新罗人村落中，细致记录了当地基层社会的运

作实态。 《行记》开成四年六月条：
七日……未申之际，到赤山东边泊船。 即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 山里有寺，名赤山法花

院，本张宝高初所建也。 长有庄田，以宛〔充〕粥饭。 其庄田一年得五百石米。 ……当今新罗通

事押衙张咏及林大使、王训等专勾当。⑤

据上引文，负责文登县青宁乡赤山村管理的是张咏、林大使、王训等三人。 其中林大使，具体职衔不

详，但大使一词在《行记》中多用作对镇将的尊称。 王训，据后文交待是赤山村村长（“村勾当”）。
值得重点分析的是张咏这一人物。 圆仁滞留登州期间屡次得到他的接济与庇护，二人交情匪

浅，因此《行记》留下不少关于此人的记载。 关于张咏的职衔，《行记》中前后记载不尽相同，据会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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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野勝年『入唐求法巡礼行記の研究』巻 １、２５９ 頁。
《旧唐书》卷 １８ 下《宣宗本纪》“大中二年二月”条，第 ６１９ 页。
小野勝年『入唐求法巡礼行記の研究』巻 １、４０６、４１６、４１７ 頁。
小野勝年『入唐求法巡礼行記の研究』巻 １、４８２—４８５、４９８—４９９ 頁。
小野勝年『入唐求法巡礼行記の研究』巻 ２、５０ 頁。



五年八月廿七日条，全称应为“平卢军节度同十将、兼登州诸军事押衙、勾当文登县界新罗人户”。①

由此可知，张咏既是节度使府同十将，又兼任居住地登州的军事押衙，而具体差遣则是管理文登县

境内新罗侨民。 这一职衔与前述海州境内的张实颇有相似之处，不同在于，张咏是节度使府十将，
张实则为州府。 张咏应该是一种专职负责侨民事务的军吏，这又与张实“勾当蕃客”的职掌类似。
其辖下还有一些低级“所由”，负责日常细务，②一如前述海州子巡军中张亮、张茂等人。 押衙的办公

机构为“勾当新罗所，去县东南七十里，管文登县青宁乡”。③ 青（清）宁乡是新罗人聚居区，作为押

衙的张咏，应该也居住在此附近。
张咏与圆仁的交往事例中，透露出军吏与州、县政府间微妙的关系。 这在开成五年圆仁申请赴

五台山公验，以及会昌五年申请归国时的文书往来中均有集中体现。 前者据陈志坚所考，流程依次

为：圆仁—押衙—文登县—登州—文登县—押衙—圆仁。 乍看之下，押衙张咏似乎是县级政府的下

属，但其实这是因为公验这种正式公文的程式所限，作为军吏的押衙没有“判案”的职能。④ 而在此

后会昌五年处理圆仁归国事宜时，《行记》会昌五年八月廿七日条称：“大使（张咏）便作状报州：‘得
文登县牒称，日本国僧圆仁、惟正等二人……’十日后，得州牒云……”⑤由此可见，在日常事务中，张
咏的奏状可以越过县令，直达州府。 此外，同年十一月，张咏曾亲赴州衙，拜谒新上任的登州刺史，
并趁机为圆仁陈说回国事宜。⑥ 这些迹象表明，张咏虽然“管文登县青宁乡”，但并非县级政府属吏，
其与州府的关系要比与县更为紧密，这自然与使府军将的身份密不可分。

余论：军吏与地方社会

以上主要立足制度层面，对晚唐五代的军吏与基层治理体系做了一些考察。 因史料零散，行文
所涉不免琐碎，但相信已初步勾稽出一些此前研究中不甚清晰的制度面相。 最后想讨论这样一个

问题，即军吏与地方社会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首先还是以敦煌地区为例。 石窟题记中，这类带军将职衔的乡村胥吏大多应出身敦煌本地大

族与富户。 这是有迹可循的，如第 １—３ 例中的王寿延、王富延、王弘正，画像题名在同列，应该是亲

属，甚至兄弟。 他们既是使府军将又身兼乡里吏职，显然属于有力家族。 此外如第 ４、６ 例中的索

氏、阴氏均为见于《敦煌名族志》的当地著姓，晚唐五代时他们在地方政治中依然非常活跃，如在张

氏之后一度执掌归义军大权的索勋。
因占据了实权性基层吏职，这类土豪往往能为自身家族谋取更大的现实经济利益。 对此，题记

中出现的平水一职颇具代表性。 敦煌出土 Ｐ． ３７６４《社司转帖》、Ｐ． ２０３２《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

稿》、Ｐ． ２０４０《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等文书中多次提到一位“罗平水” （“罗水官”）。⑦ 罗氏也

是晚唐五代敦煌当地的大族，就出土文书、碑刻所见，其同族成员大多是押衙、兵马使、都头等军将，
其中罗盈达一门是归义军政权中的头面人物，娶节度使曹议金之女，官至内外诸司马步军指挥使。⑧

文书中的这位“罗平水”家资颇丰，拥有不少庄园田产，同时又与当地大寺院关系紧密，彼此间有木

材等物资的贸易往来。 学者指出：“平水因掌握河渠水利，控制农业命脉，因而往往可以利用手中的

·９４·

晚唐五代的军吏与基层治理体系转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小野勝年『入唐求法巡礼行記の研究』巻 ４、２３０ 頁。
小野勝年『入唐求法巡礼行記の研究』巻 ２、２００、２１４ 頁。
小野勝年『入唐求法巡礼行記の研究』巻 ４、２２９ 頁。
陈志坚：《唐代州郡制度研究》，第 １１８—１１９ 页。
小野勝年『入唐求法巡礼行記の研究』巻 ４、２３０—２３４ 頁。
小野勝年『入唐求法巡礼行記の研究』巻 ４、２４４ 頁。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３ 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３１９、４０２、４０４、４０５、

４７９、４８１、４８２ 页。
参见《罗盈达墓志铭并序》，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 ４９０—４９２ 页。 整理者在校释 ４ 中列举了散见于文书的罗氏成

员任职情况，可参看。



权力，占有肥沃的良田，进行多种经营，发展庄园经济。”①由此可见，平水已从一种色役名目，发展为

藩镇体制下掌握优势社会资源的吏职，因此得到本地土豪青睐。 总之，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军吏家

族拥有了更多扩大产业经营、提升家族影响力的途径。
上述情形在张咏与文登县当地社群的关系中也有体现。 文登县赤山法华院的创建者是新罗人

张保皋（宝高），他曾任武宁军节度使下军将，圆仁入唐时，已应新罗国王之邀，回国担任清海镇大

使。 但作为长久以来的在唐新罗人领袖，他在登州、楚州等侨民聚居区还是非常有影响力，麾下押

衙崔晕等人以“大唐卖物使”的名义常驻登州一带，从事海上贸易活动。② 在此期间，圆仁亦曾受到

他的关照，为此，在离开登州前专门向张保皋、崔晕呈状致谢。 至于张咏与张保皋等人的关系，《行
记》中没有明确记载，但从生平经历来看，他们不乏相似之处。 如二人都是新罗移民中的有力人

户，③都是节度使府军将，同时张咏也从事海上贸易，并曾亲赴日本交易商品。④ 从这些迹象来看，张
咏应该是继张保皋后另一位在唐新罗人领袖，甚至可能是其留在唐朝境内的心腹之一。

通过投身藩府，张咏等人获得军将职衔，以此为依托，又为海上贸易以及经营其他产业提供了

极大便利。⑤ 《行记》对此也有透露，如会昌五年圆仁第二次滞留登州期间，“向大使（张咏）请闲静

处过冬，本意拟住赤山院，缘州县准敕毁拆尽，无房舍可居，大使处分于寺庄中一房安置，饭食，大使

供也”。⑥ 可见在会昌法难后，原本应收归州县的赤山法华院庄产，实际上已尽数为张咏所支配。 此

外，为帮助圆仁回国，张咏“从去年冬造船，至今年二月功毕，专拟载圆仁等”，⑦没有雄厚的财力，这
是不可想象的。

张咏虽是新罗移民，青宁乡虽为侨民社区，但其中反映的基层治理模式应具有一定代表性。 可

以看到，藩镇在选任基层军吏时，往往采取“因地制宜”的策略，将固有地方精英吸纳进入体制，赋予

其军将身份，进而以此为媒介，将国家权力有效渗透到基层社会内部。 作为国家在基层的代理人，
军吏为官府催逼赋税，横行乡里，时人有言，“所由入乡村，是为政之大弊，一吏到门，百家纳货”，⑧他

们扮演的角色无异于赋税包租人。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唐宋之际仕宦阶层的迁徙与地方士绅的形成研究”（项目批准号：
２０ＣＺＳ０２３）成果之一；同时获扬州大学“青蓝工程”培养计划资助。 文稿草成后，承蒙张学锋、仇鹿

鸣、徐畅、王旭、梁振涛等先生惠赐宝贵意见，在此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初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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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培红：《唐五代敦煌的河渠水利与水司管理机构初探》，《敦煌学辑刊》１９９７ 年第 ２ 期。
参见吴在庆校注《杜牧集系年校注·樊川文集》卷 ６《张保皋郑年传》，中华书局 ２００８ 年整理本，第 ６７２—６７３ 页。 另参濱

田耕策「新羅王権と海上勢力—特に张保皋の清海鎮と海賊に関連して—」、『東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国家と地域』、刀水書房、１９９９
年、４４８—４６７ 頁。

据《行记》大中元年六月十日条，圆仁离开楚州新罗坊时“登州张大使舍弟张从彦及娘皆送路” （小野勝年『入唐求法巡礼

行記の研究』巻 ４、２９８ 頁），是知张咏有亲属居住在新罗人社区，他们一家应为新罗移民。
近藤浩一「登州赤山法花院の創建と平盧軍節度使·押衙張詠—张保皋の海上ネットワーク再考—」、『京都産業大学論

集（人文科学系列）』４４、２０１１ 年。
这类从事海外贸易的军职商人，在晚唐沿海地区绝非个例，参周鼎：《晚唐五代的商人、军将与藩镇回图务》，《中国经济史

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小野勝年『入唐求法巡礼行記の研究』巻 ４、２４０ 頁。
小野勝年『入唐求法巡礼行記の研究』巻 ４、２７７ 頁。
《全唐文》卷 ７１５《驳张平叔粜盐法议》，第 ７３４５ 页。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Ｎｏ． ４，２０２２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 １９９）
Ｅｄｉｔ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ｕｓｐｉ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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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Ｘｉａｎｚｏｎｇ ｏｆ Ｔａｎｇ， Ｌｅｆｔ Ｓｈｅｎｃｅ Ａｒｍｙ， ａｎｄ Ａｎｇｕｏ Ｔｅｍｐ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Ｎｅｘｕ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Ｆａ⁃
ｍｅｎ Ｔｅｍｐｌｅ'ｓ Ｅｎｓｈｒｉｎ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ａｒｉｒａ Ｒｅｌｉｃｓ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ａ ｉｎ Ｌａｔｅ Ｙｕａｎｈｅ Ｒｅｉｇｎ （８０６—８２１）

ＬＩＵ Ｙｉ⁃ｍ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ｓｈｅｄ ｎｅｗ ｌｉｇｈ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ｎｅｘｕ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ｓｈｒｉｎ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ｌｉｃｓ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ａ ｉｎ Ｆａｍｅｎ Ｔｅｍｐｌｅ， ｃｏｎｔ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ａ ｒｅｎｏｗｎｅｄ ｍｏｎｋ ｏｆ Ａｎｇｕｏ Ｔｅｍｐｌｅ， ｔｗｏ ｇｅｎｅｒ⁃
ａｌｓ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Ｓｈｅｎｃｅ Ａｒｍｙ ａｎｄ ａ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ｅｕｎｕｃｈ ｐｌａｙｅｄ ｑｕｉｔｅ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ｓｈｒｉｎｅｍｅｎｔ． Ｍｏ⁃
ｒｅｏｖｅｒ， ｉｔ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 Ｓｈｅｎｃｅ Ａｒｍｙ．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Ｏｆｆｉｃ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Ｌａｔｅ Ｔａｎｇ ａｎｄ Ｆｉｖｅ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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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ｚ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ｆａｎｚｈｅｎ （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ｄｅ⁃
ｆｅｎｃｅ ｃｏｍｍａｎｄｓ） ｗａｓ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 ａｎｄ ｌａｔｅ Ｔａｎｇ ａｎｄ ｌｏｒｄｓ ｏｆ ｆａｎｚｈｅｎ
ｓｅｔ ｕｐ 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ｚｅ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ｏｒｇａｎ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ｔｏ ｅｘｉｓｔ ｉｎ Ｆｉｖｅ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ｏｆｆｉｃｅｒｓ ｐｌａｙｅｄ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ｍ ｗｅｒｅ ｆｒｏｍ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ｗｅａｌｔｈｙ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ａ ｄｕ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ｂｅｎｅｆｉ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ｃｌａｎ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ｄｏｗｎ ｔｏ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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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Ｚｈｅｎｇ Ｈｅ'ｓ ｖｏｙ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 ｈｏｌ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ｉｓ ｖｅｒｙ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 ｐａｒｔ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Ｚｈｅｎｇ'ｓ ｏｃｅａｎ⁃ｇｏｉｎｇ ｖｏｙａｇｅｓ． Ｉｔ ｉ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ｗｏｒｔｈ ｍ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ｓｈｅｄｓ ｎｅｗ ｌｉｇｈｔ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Ｚｈｅｎｇ'ｓ ｆｌｅｅｔ ｉｎ Ｍａｌａｃｃａ．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ａｒｔｈ Ｄｅ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ｎａｎ：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ｓｈｕ ＣＨＥＮ Ｙｏｎｇ⁃ｃｈａ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ｎａｎ，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ｄｕ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ａｒｔｈ ｄｅｉｔｉｅｓ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Ｓｈｅｓｈｅｎ
ａｎｄ Ｔｕｄｉ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ｄｅｉｔｙ ｗｅｒｅ ａ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ｂｅ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ｓｈｕ，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ｕｄｉ ｗａｓ ｗｅｌｌ⁃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 ｉｎ 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ｗｏｒｌｄ ｗｈｉｌｅ Ｓｈｅｓｈｅｎ ｗａｓ ｆｕｒ⁃
ｔｈｅｒ ｄｏｗｎｓ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ｉｎ 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ｌｄ．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Ｌａｔｅ Ｍｉｎｇ： Ｄｏｎｇｌｉｎ ａｎｄ Ｘｕａｎ Ｆａｃｔｉｏｎｓ
ＭＡ Ｚｉ⁃ｍｕ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ｗｅｒｅ ｔｏｏｌｓ， ｗｈｅｒｅｂ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ｌａｔｅ Ｍｉｎｇ ｃｏｕｌｄ ｃｏｍｐｅｔｅ ｗｉｔｈ ｏｎｅ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Ｔａｋｅ Ｄｏｎｇｌｉｎ ａｎｄ Ｘｕａｎ ｓ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Ｄｏｎｇｌｉｎ ｔｒｉｅｄ ｔｏ 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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